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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武汉启迪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交易为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发环境”或“公司”）以

现金人民币15,387.84万元收购关联方北京新易资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

新易”）持有的武汉启迪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启迪生态”）100%

股权。 

2.公司与本次交易对方北京新易同受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投资

集团”）控制，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4.本次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为做大做强医疗废弃物处理业务，同时逐步解决公司同业竞争问题，城发环境

拟与北京新易在郑州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人民币15,387.84万元收购北京新易

持有的武汉启迪生态100%股权。武汉启迪生态为北京新易下属专业医疗废弃物处理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平台公司，成立于2020年11月11日，位于湖北省武汉市，公司注册资金20,184.9万

元，北京新易持股100%。 

2．北京新易系河南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发投资”）全资子公

司，城发投资系投资集团控股子公司。北京新易与公司同受投资集团控制，本次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 

3．2022年12月13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北京

新易资源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武汉启迪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关联董事白洋先生、张东红先生、陈兰女士、李文强先生回避表决，表决

结果为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

和独立意见。本次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

人将回避表决。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不构成重组上市。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北京新易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3180958986 

住 所：北京市海淀区王庄路1号院2号楼19(16)层06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李卓英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4年10月27日 



营业期限：2014年10月27日至2034年10月26日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推广、技术转让；软件咨询；

软件开发；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企业策划；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

告；承办展览展示活动；销售自行开发后的产品；销售金属材料、建筑材料、化工

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机

械设备、汽车零配件；仓储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数据处理（数据处理

中的银行卡中心，PUE值在1.4以上的云计算数据中心除外）；经营电信业务、互联

网信息服务；从事拍卖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电信业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从事拍卖业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

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和实际控制人：河南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北京新易100%股权。

实际控制人为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二）历史沿革 

北京新易成立于2014年10月，由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货币资金出资组

建，注册资本为500万元人民币。成立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方式 

1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货币 

合计 500.00  

2016年4月，股东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桑德(天津)再生资源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本次变更后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方式 

1 桑德(天津)再生资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500.00 货币 

合计 500.00  



2018年6月，桑德（天津）再生资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改名为桑德再生资源控

股有限公司。2020年5月，该公司改名为启迪再生资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本次变更

后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方式 

1 启迪再生资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00.00 货币 

合计 500.00  

2022年1月21日，启迪再生资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将持有该公司500万元人民币

的股权转让给启迪循环科技产业有限公司。本次变更后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方式 

1 启迪循环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500.00 货币 

合计 500.00  

2022年6月21日，启迪循环科技产业有限公司将持有该公司100%股权转让给河南

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本次变更后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方式 

1 河南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500.00 货币 

合计 500.00  

3.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 目 2022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值） 

资产总计 4,142,548,870.04 4,512,797,474.45 

股东权益合计 1,611,272,680.03  1,625,217,527.53 

营业收入 - 849,387,848.83 

净利润 - -96,114,611.16 

4.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和北京新易均为投资集团控股下属公司，该关联关系属于《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5.经核查，北京新易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武汉启迪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818号武汉高科医疗器械园B地块二

期B1栋4层东面404号（自贸区武汉片区） 

法定代表人：岳凤杰 

注册资本：20,184.904118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2020年11月11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MA49LNL03K 

经营范围：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置服务；固体废物

治理；危险废物经营；再生物资的回收与批发（不含报废汽车、生产性废旧金属）；

废弃物处置及回收利用相关配套设施设计、建设、投资、运营管理；废弃物处置及

回收利用相关设备的生产、销售、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环境污染治理；环保设施

的设计、建设、运营；环保材料、环保再生产品、环保设备的生产与销售；市政工

程、环境工程、道路工程、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的设计及施工；环保新产品、新技

术的开发、推广及应用；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企业概况：武汉启迪生态为北京新易下属专业医疗废弃物处理平台公司。武汉

启迪生态持有宿州德邦医疗废物处置有限公司、佳木斯佳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淮

南市康德医疗废物处置有限公司、亳州永康医疗废物处置有限公司等4家医疗废弃物

处理公司（以下简称“宿州德邦等4家公司”）100%股权和湖北迪晟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通辽蒙东固体废弃物处置有限公司、通辽蒙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锦州桑德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张掖正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等5家公司5%股权。 

宿州德邦等4家公司医废处置总规模1.343万吨/年，2022年前9个月完成处置量

1.215万吨，同比增加79%，实现营业收入4459.47万元、净利润1016.85万元。 

股权结构：北京新易持有100%股权。 

经核查，武汉启迪生态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关联交易标的历史沿革 

武汉启迪生态成立于2020年11月，由启迪再生资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启迪环

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及合加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启迪再生资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2,272.04 60.80 

2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7,051.59 34.93 

3 合加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861.27 4.27 

 合计 20,184.90 100.00 

2022年5月，启迪再生资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及合加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分别将其持有武汉启迪生态的股权转让给北京新易资

源科技有限公司。此次股权变更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北京新易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20,184.90 100.00 

 合计 20,184.90 100.00 

（三）关联交易标的财务状况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武汉启迪生态2021年度及2022年1-9月的

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出具了《武汉启迪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模拟财务报表审计

报告》（大信审字[2022]第16-00071号）。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2022 年 9 月 30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计 399,622,527.39 391,966,061.15 

负债合计 273,676,453.97 57,920,525.16 

所有者权益合计 125,946,073.42 334,045,535.99 

 2022 年 1-9 月 2021 年度 

营业收入 44,594,703.36  94,441,409.51  

营业利润 3,846,293.84 91,267,010.70 

净利润 -539,055.34 64,168,389.55 

经营现金流量净额 -49,405,222.58 -78,583,387.29 

（1）2021年度净利润较高，系出售湖北迪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通辽蒙东固体

废弃物处置有限公司等5家子公司95%股权所致。 

（2）2022年1-9月净利润较低，系子公司佳木斯佳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计提商

誉减值准备619万元。 

（四）交易标的权属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权属无争议，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有

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武汉启迪生

态章程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五）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本次交易完成后将增加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 

（六）担保及财务资助情况 

武汉启迪生态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情况。截至公告日，北京新易应付武汉启

迪生态73,803,837.82元，拟在本次股权转让协议生效3日内予以清偿。 

四、本次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北京新

易资源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武汉启迪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中联评报字[2022]第3962号），以2022年9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资产基础法

对武汉启迪生态进行整体评估，出具评估结论：武汉启迪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15,387.84万元，与母公司净资产账面价值13,392.79万元比较，

评估增值1,995.05万元，增值率14.90%。与合并口径归母净资产12,594.61万元比较，

评估增值2,793.23万元，增值率22.17%。 

参考上述评估结果并经交易双方协商同意，本次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15,387.84万元。 

五、《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双方名称 

转让方（甲方）：北京新易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受让方（乙方）：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股权转让价款及支付方式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于2022年11月 29 日出具的编号为中联评报字

【2022】第3962号 的《资产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2 年9月30日，武汉

启迪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模拟母公司总资产39,359.78万元，总负债25,966.99万

元，净资产13,392.79万元，标的股权对应评估值：15,387.84万元。 

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甲方将其持有目标公司100%的股权以人民币（大写）壹



亿伍仟叁佰捌拾柒万捌仟肆佰元整（¥153878400.00）的价格转让给乙方（以下简称

“转让价款”）。 

自武汉启迪生态股权工商变更完成之日起60日内，乙方一次性付清第二条确定

的股权转让价款。 

3.股权转让方式及股权变更登记 

甲乙双方通过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进行股权转让。本协议生效后【30】日内甲

方负责完成武汉启迪生态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等手续，乙方将予以协助办理。 

4.过渡期安排 

交易标的过渡期间的损益为正数的，归乙方所有; 交易标的过渡期间的损益为

负数的，由甲方承担。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股权转让不改变武汉启迪生态及其下属公司员工与其工作单位之间的劳动

合同关系，原由该公司聘任的员工在股权转让交割日后仍由该公司继续聘任，原劳

动合同关系继续存续。北京新易保证目标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在过渡期内继续履行法

律规定和劳动合同约定的包括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在内的各项义务。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武汉启迪生态股权，符合公司持续发展的战略需求，有利于完善公司

的产业布局，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公司在医废处置行业的整体实力和市场竞争优势，

消除同业竞争，有助于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对于公司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



次签署协议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2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本公告所述关联方（包含受同一主体控制

或相互存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116,804.15万元（不含本次），均已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审议程序。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在提交董事会审议之前已经取得独立董事事前认

可，独立董事已对该议案相关资料进行了审阅并就有关情况进行了充分了解，根据

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独立董事工

作的有关规定，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因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董事会审议该事项时，关联董事白洋先生、张东红先生、陈兰女士、李文强先生已

回避表决。 

（二）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1.本次股权收购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能够扩大公司医废处置相关业务体量，形

成规模效益；公司在本次交易前对相关事项进行了充分论证，为董事会提供了可靠、

充分的决策依据。 

2.公司在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中，进行了充分的调查和讨论，聘请了具有证券、

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和资产评估机构对于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股权进行了审计、

评估，并出具了相关审计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定价公允合理，交易条件遵循了一



般商业条款，体现了公开、公平、公允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

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非关联董事经表决一致通过

上述议案，审议程序合法、合规，符合公司章程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决

议合法、有效。 

综上，我们同意该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备查文件 

（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及独立意见； 

（四）北京新易资源科技有限公司与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武汉启迪生态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 

（五）武汉启迪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模拟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大信审字[2022]

第16-00071号）； 

（六）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北京新易资源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武汉启

迪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22]第3962号）； 

（七）《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14日 

 


